
檔 號 ：
抄本
發文方式：電子交換（第一類，不加密）

保存年跟

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

地址：10048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
124號

承辦人：高碧莉
電話：（02)236卜8577轉 197

受 文 者 ：立 法 院 秘 書 長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丨09年7月28日 
發文字號：秘台大二字第10卯022026號 

丨 速別：最速件
!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丨 附件：

參 主 旨 ：本 院 大 法 官 為 審 理 10 7年 度 憲 三 字 第 15號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 

第 四 庭 等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案 ，就 說 明 二 所 列 事 項 ，請 於 函 到 5 

日 内 惠 復 ，俾 供 審 理 之 參 考 ，請 查 照 。

I 說 明 ：

— 、依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審 理 案 件 法 第 13條 第 1項 規 定 辦 理 。

^  二 、第 1屆 中 華 民 國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與 第 1屆 中 華 民 國 立 法 委 員 ，先 

後 於 3 6年 1 1月 、3 7年 1 月 選 出 ，其 當 選 人 及 來 台 後 報 到 者 之  

各 黨 籍 人 數 分 別 為 何 ？

丨 正本：立法院秘書長
: 副本：

電子交換：立法院秘書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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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 院 秘 書 長 函

檔 號

/ 〇7 年度
:憲三字第A y 號

保存年限：

地址：台北市中山南路一段 
聯絡方式：李依珊 
電 話：02-2358-5419
傳 真：02-2358-5341

受 文 者 ：司法院秘書長

發文曰期：中華民國109年8月4 曰 

發文字號：台立院人字第1090006724號 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 件 ：如 說 明 四 （1090006724_0_0.PDF)

主 旨 ：貴 院 大 法 官 為 審 理 解 釋 憲 法 案 ，函 詢 本 院 有 關 第 1屆國民

大 會 代 表 及 立 法 委 員 當 選 者 及 來 台 報 到 者 之 各 黨 籍 人 數 案

，復 請 查 照 。

說 明 ：

訂 一 、復 貴 院 109年7 月2 8 日秘台大二字第 1090022026號 函 。

二 、所 詢 第 1屆 立 法 委 員 當 選 者 及 來 台 後 報 到 者 之 各 黨 籍 人 數 1 

節 ，茲 本 院 槽 存 史 料 均 係 委 員 來 台 報 到 後 歷 年 資 料 ，無大 

陸 地 區 當 選 時 資 料 。另查本院 4 2年 9月 編 印 之 第 1屆立法委  

員 名 鑑 記 載 ，該 屆 法 定 名 額 為 773人 ，實 際 選 出 總 名 額 為 7 

6 0人 ，統計至 42年 8 月 止 ，來 台 報 到 人 數 為 534人 ，至黨籍 

部 分 ，均 未 記 載 。

媒 三 、所 詢 第 1屆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其 當 選 者 及 來 台 後 報 到 者 之 各 黨  

籍 人 數 1節 ，經 查 本 院 國 會 圖 書 館 憲 政 特 藏 ，於 62年 3 月編 

印 之 國 大 簡 訊 月 刊 第 1期 記 載 該 會 代 表 各 黨 籍 人 數 如 附 件 ， 

惟 該 統 計 數 字 係 為 62年 編 印 時 之 資 料 ，查無大陸地區及來  

台 報 到 時 之 黨 籍 人 數 。另 國 民 大 會 重 要 歷 史 檔 案 ，係由國

, 史 館 或 國 家 發 展 委 員 會 檔 案 管 理 局 珍 藏 ，貴院如需調閱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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洽 上 開 機 關 辦 理 A

四 、檢 附 本 院 42年 9月 編 印 之 第 1屆 立 法 委 員 名 鑑 摘 錄 影 本 及 62 

年 3月 編 印 之 國 大 簡 訊 月 刊 第 1期 摘 錄 影 本 各 1份 。

正本；司法院秘書吞______
副本：本院人事處「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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